
附件 1：
考场纪律及考生注意事项

一、考生必须于考试当天规定时间前持本人有效身份证

件、准考证准时到达候考室候考。届时迟到或不参加考试的

考生，作考试缺考处理。

二、考生禁止携带手机等通讯工具、书籍资料和与考试

无关的物品进入考试考场，已携带的须主动交工作人员集中

保管。

三、考生在考试期间要遵守纪律，听从指挥，服从管理。

考生进入考点后即实行集中封闭管理，不得随意走动、大声

喧哗，禁止随意离开候考室或备课室或候分室，禁止与外界

人员接触。

四、考试结束后考生立即离开考场。离开时不得将试题、

草稿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试室。考生应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得

在考场附近逗留或议论考试内容。

五、考生违纪违规，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宣布考试

成绩无效。

根据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(人

社部令第 35 号)，有违纪违规行为的考生，给予其考试成绩

无效的处理。其中有严重违纪违规行为；特别严重、影响恶

劣的违纪违规行为的考生，还将给予其严肃处理，并追究刑

事责任。

以上规定本人已知悉。

本人签名：

日期：


